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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 就四川仁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二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有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第 一 部分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中以下词语具有下列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主管部门 指
仁寿县正洋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

项目业主 指 四川仁寿旌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四川仁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发行

项目／本项目 指 四川仁寿经沂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实施方案》 指 《四川仁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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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指

《法律意见书》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四川仁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

《关于四川仁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四川博超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管理办法》 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兀 指 人民币元

第二部分 声明

l、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巳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根据我

国现行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合法性及相关法律问题发

表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陈述、 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扁。 本

所不对以上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日后可能出现的解释、 调整及修改对本法

律意见造成的实质变更与影响负责。

2、 本所律师巳就本次发行项目所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审慎调查，

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事项及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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